附件三、桃園市國民中小學申請各類障礙鑑定流程及初判結果參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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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智能障礙組【具備以下條件(擇一即可)】
1、 具有效年限內身心障礙證明，並以智能障礙為主要障礙，且心智功能、適應行為及學業表現，較同齡者有顯著困難。
2、 持衛生福利部認定鑑定醫院或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開立診斷證明，且心智功能、適應行為及學業表現，較同齡者有顯著困難。
3、 轉介前經學校介入成效有限，且心智功能、適應行為及學業表現，較同齡者有顯著困難。


導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發現適應(學習、生活或社會)困難之學生


	學校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
(申請時檢附)
	醫院報告、身障證明、成長史有無特殊情形、輔導資料、影音QRcode(如：語料、行為表徵、學習樣態、生活表現…)、學習/成績表現、質性學習資料佐證(作業單、考卷、形成性及總結性評量考卷、聽寫簿、聯絡簿等)、學習資源(學習扶助、安親班、補習、家教、才藝等)及家庭支持情形

	校內資源投入
	1. 進行學習扶助或相關補救教學、課後照顧等
2. 轉介相關資源，如輔導系統介入、特教諮詢、家庭諮詢等
3. 必要時協助就醫諮詢
參考表件：
1. 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初級輔導介入成效評估表
2. 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二級教學輔導介入成效紀錄表
3. 教師教學與班級經營策略表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特教通報網報名鑑定安置線上系統、校內鑑定評估人員派案

	初篩
(身心障礙證明中重度及極重度可免附)
	1. 檢核表：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表-100R(國小5年級以上)、學習行為特徵檢核表(LCC)、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初級輔導介入成效評估表
2. 基本學業技能測驗(請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注音符號、識字、閱讀、書寫、數學



	請依照國民小學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智能障礙組)檢附相關文件



	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1. 選用智力測驗(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
(1)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魏氏幼兒智力量表
(2) 簡易個別智力量表
(3) 托尼非語文智力測驗+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語文)
(4) 學前幼兒認知發展診斷測驗
(5) 嬰幼兒全面發展量表(無法施測標準化智力測驗時選用)
	2. 選用適應行為量表(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
(1) 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第二版)
(2)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三版)
(3) 適應行為評量系統(第三版)(ABAS-3)

	3. 基本學業技能測驗(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
為釐清個案核心困難和能力表現，可加做其他測驗進行佐證
	4. 質性資料蒐集(含觀察、訪談)


                                                  
                 初判

不符合智能障礙鑑定基準

綜合研判


 疑似生
非特教生生
符合鑑定基準
有特教需求轉其他障別

 
智能障礙


持續投入相關支持資源如學習扶助、學習輔導等並持續追蹤輔導
教育安置
擬定疑似生介入計畫


表二：學習障礙組【具備以下各項條件】
1、 該學習階段轉介前介入輔導連續滿三個月以上，經一般教學輔導介入成效有限，在聽、說、 讀、寫、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
2、 經教師或轉介者觀察，初步排除感官、生理、情緒、智能或文化刺激、教學等可能原因。


導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發現適應(學習、生活或社會)困難之學生


	學校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
	醫院報告、身障證明、成長史有無特殊情形、輔導資料、影音QRcode(如：語料、行為表徵、學習樣態…)、學習/成績表現、質性學習資料佐證(作業單、考卷、聯絡簿等)、學習資源(學習扶助、安親班、補習、家教、才藝等)及家庭支持情形

	校內資源投入
	1. 進行學習扶助或相關補救教學、課後照顧等
2. 轉介相關資源，如輔導系統介入、特教諮詢、家庭諮詢等
3. 必要時協助就醫諮詢
參考表件：
1. 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初級輔導介入成效評估表
2. 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二級教學輔導介入成效紀錄表
3. 教師教學與班級經營策略表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特教通報網報名鑑定安置線上系統、校內鑑定評估人員派案

	初篩
	1.  檢核表：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表-100R(國小5年級以上)、學習行為特徵檢核表(LCC)、國小語文及非語文學習障礙檢核表(LDC)、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初級輔導介入成效評估表
2. 基本學業技能測驗(請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注音符號、識字、閱讀、書寫、數學
3. 有情緒行為或注意力問題，建議選用相關工具：情緒障礙量表(第二版)、問題行為篩選量表(家長/教師版)、學前至九年級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行為特徵篩檢量表(家長/教師版)、電腦化注意力診斷測驗



	請依照國民小學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學習障礙組)檢附相關文件



	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1.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2. 基本學業技能測驗(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為釐清個案核心困難和能力表現，可加做其他測驗進行佐證
3. 鑑定期應持續蒐集質性資料：觀察、訪談(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教師)是否有動機因素問題、相關資料蒐集、檢附學習扶助或補救教學之量化/質性資料佐證…
4. 有情緒行為或注意力問題，建議選用相關適應量表： 
(1) 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測驗ADHDT       (3)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
(2) 學生適應調查表(家長/教師版)           (4)學生行為評量表(家長/教師版)



	初判



不符合學習障礙鑑定基準

	綜合研判



符合鑑定基準
非特教生生
疑似生
有特教需求轉其他障別


	學習障礙
(註明亞型：閱讀、書寫表達、數學)




擬定疑似生介入計畫
持續投入相關支持資源如學習扶助、學習輔導等並持續追蹤輔導

教育安置

表三：自閉症組【具備以下條件(可擇一)】
1、 具有效年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並以自閉症為主要障礙，且學習及生活適應有顯著困難。
2、 持衛生福利部認定鑑定醫院或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開立自閉症診斷證明，且學習及生活適應有顯著困難。
3、 觀察具有自閉症核心特質行為表現並造成學習及生活適應顯著困難，經二級輔導連續三個月(含)以上成效有限。


導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發現適應(學習、生活或社會)困難之學生


	學校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
	醫院報告、身障證明、成長史有無特殊情形、輔導資料、影音QRcode(如：社交/溝通/行為表徵、學習樣態…)、學習/成績表現、質性學習資料佐證(作業單、考卷、聯絡簿等)、學習資源(學習扶助、安親班、補習、家教、才藝等)及家庭支持情形

	校內資源投入
	1. 進行學習扶助或相關補救教學、課後照顧等
2. 轉介相關資源，如輔導系統介入、特教諮詢、家庭諮詢等
3. 必要時協助就醫諮詢
參考表件：
1. 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初級輔導介入成效評估表
2. 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二級教學輔導介入成效紀錄表
3. 教師教學與班級經營策略表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特教通報網報名鑑定安置線上系統、校內鑑定評估人員派案

	初篩
	1. 檢核表：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表-100R(國小5年級以上)、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初級輔導介入成效評估表、自閉症兒童行為檢核表、高功能自閉症/亞斯伯格症兒童行為檢核表
2. 有學習需求請加做基本學業技能測驗(請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注音符號、識字、閱讀、書寫、數學
3. 有情緒行為或注意力問題，建議選用相關工具：情緒障礙量表(第二版)、問題行為篩選量表(家長/教師版)、學前至九年級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行為特徵篩檢量表(家長/教師版)、電腦化注意力診斷測驗



	請依照國民小學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自閉症組)檢附相關文件



	鑑定評估人員評估

	1. 選用智力測驗(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
(1)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魏氏幼兒智力量表               (2) 簡易個別智力量表
(3)  托尼非語文智力測驗+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語文)  (4) 學前幼兒認知發展診斷測驗
  (5)  嬰幼兒全面發展量表(無法施測標準化智力測驗時選用)

2. 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行為檢核表
3. 質性資料蒐集(含觀察、訪談)：可參考附件二(自閉症訪談問題大綱)
4. 基本學業技能測驗(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為釐清個案核心困難和能力表現，可加做其他測驗進行佐證


                              不符合自閉症鑑定基準
非特生
疑似生
生
有特教需求轉其他障別
持續投入相關支持資源如學習扶助、輔導介入等並持續追蹤輔導
符合鑑定基準

擬定疑似生服務計畫
初判

自閉症
綜合研判
教育安置






表四：情緒行為障礙組【具備以下條件(可擇一)】
1、 具有效年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並以情緒行為障礙為主要障礙，且接受二級輔導連續三個月(含)以上成效有限，嚴重影響學校適應。
2、 持衛生福利部認定鑑定醫院或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開立診斷證明，且接受二級輔導連續三個月(含)以上成效有限，嚴重影響學校適應。
3、 觀察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異常，經二級輔導連續三個月(含)以上成效有限，嚴重影響學校適應。
導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發現適應(學習、生活或社會)困難之學生

	學校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
	醫院報告、身障證明、成長史有無特殊情形、輔導資料、影音QRcode(如：情緒行為表現、學習樣態…)、學習/成績表現、質性學習資料佐證(作業單、考卷、聯絡簿等)、學習資源(學習扶助、安親班、補習、家教、才藝等)及家庭支持情形

	校內資源投入
	1. 進行學習扶助或相關補救教學、課後照顧等
2. 轉介相關資源，如輔導系統介入、特教諮詢、家庭諮詢等
3. 必要時協助就醫諮詢
參考表件：
1. 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初級輔導介入成效評估表
2. 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二級教學輔導介入成效紀錄表
3. 教師教學與班級經營策略表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特教通報網報名鑑定安置線上系統、校內鑑定評估人員派案

	初篩
	1. 檢核表：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表-100R(國小5年級以上)、學習行為特徵檢核表(LCC)、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初級輔導介入成效評估表
2. 請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相關工具：情緒障礙量表(第二版)、問題行為篩選量表(家長/教師版)、學前至九年級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行為特徵篩檢量表(家長/教師版)、電腦化注意力診斷測驗
3. 有學習需求請加做基本學業技能測驗(請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注音符號、識字、閱讀、書寫、數學



	請依照國民小學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情緒行為障礙組)檢附相關文件



	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1. 選用智力測驗(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
(1)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魏氏幼兒智力量表
(2) 簡易個別智力量表
(3) 托尼非語文智力測驗+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語文)
(4) 學前幼兒認知發展診斷測驗
(5) 嬰幼兒全面發展量表(無法施測標準化智力測驗時選用)
2. 情緒行為與適應評估工具：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測驗ADHDT、學生適應調查表(家長/教師版)、學生行為評量表(家長/教師版)
3. 質性資料蒐集：相關資料蒐集，須具備教室觀察(一堂課以上)、訪談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及教師
4. 基本學業技能測驗(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為釐清個案核心困難和能力表現，可加做其他測驗進行佐證




	初判




	綜合研判(書審)符合鑑定基準



疑似生
有特教需求轉其他障別
不符合情緒行為障礙鑑定基準
非特生生
持續投入相關支持資源如學習扶助、學習輔導等並持續追蹤輔導

擬定疑似生
服務計畫



	情緒行為障礙
  (註明精神性、情感性、畏懼性、
焦慮性疾患、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教育安置




表五：視覺障礙組【具備以下條件(擇一即可)】
一、具有效年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並以視覺障礙為主要障礙，經矯正後其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二、持立案醫院或眼科醫師開立視力值檢查結果，遠距離或近距離視力經最佳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0.4或兩眼視野各為20度以內，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導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發現學生視覺辨認困難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學校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
	醫院報告、身障證明、成長史有無特殊情形、輔導資料、影音QRcode(如：視覺功能現況、學習樣態…)、輔具資源、無障礙環境評估、學習/成績表現、質性學習資料佐證(作業單、考卷、聯絡簿等)、學習資源(學習扶助、安親班、補習、家教、才藝等)及家庭支持情形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特教通報網報名鑑定安置線上系統、特殊派案



	請依照國民小學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視覺障礙組)檢附相關文件



	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1. 質性資料蒐集(含觀察、訪談、學習需求、環境調整需求等)
2. 有學習需求請加做智力測驗、基本學業技能測驗
3. 有情緒行為或注意力問題請加做相關評估工具



	初判




不符合視覺障礙鑑定基準

	綜合研判



符合鑑定基準

	視覺障礙


有特教需求轉其他障別
非特生



	教育安置



持續投入相關支持資源如學習扶助、學習輔導等並持續追蹤輔導





表六：聽覺障礙組【具備以下條件(擇一即可)】
1、 具有效年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並以聽覺障礙為主要障礙，且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2、 持立案醫院或專科醫師開立純音聽力檢查結果，聽力損失達下列各目規定之一：
(1) 優耳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四千赫聽閾平均值，未滿七歲達二十一分貝以上；七歲以上達二十五分貝以上。
(2) 任一耳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四千赫聽閾平均值達五十分貝以上。


導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發現學生以聽覺參與活動之能力受到限制


	學校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
	醫院報告、身障證明、成長史有無特殊情形、輔導資料、影音QRcode(如：聽覺功能現況、語料、溝通表達、學習樣態…)、輔具資源、無障礙環境評估、學習/成績表現、質性學習資料佐證(作業單、考卷、聯絡簿等)、學習資源(學習扶助、安親班、補習、家教、才藝等)及家庭支持情形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特教通報網報名鑑定安置線上系統、特殊派案



	請依照國民小學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聽覺障礙組)檢附相關文件



	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1. 質性資料蒐集(含觀察、訪談、學習需求、環境調整需求等)
2. 有學習需求請加做智力測驗、基本學業技能測驗
3. 有情緒行為或注意力問題請加做相關評估工具




	初判




不符合聽覺障礙鑑定基準

	綜合研判



符合鑑定基準

	聽覺障礙


有特教需求轉其他障別
非特生



	教育安置



持續投入相關支持資源如學習扶助、學習輔導等並持續追蹤輔導



表七：語言障礙組【具備以下條件(擇一即可)】
1、 具有效年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並以語言障礙為主要障礙，且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2、 持立案醫院或專科醫師開立之語言障礙診斷證明，且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3、 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能力與同年齡者相較，有顯著偏差或低落現象，造成溝通困難，需初步排除感官、智能、情緒或文化刺激等可能原因。

導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發現適應(學習、生活或社會)困難之學生


	學校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
	醫院報告、身障證明、成長史有無特殊情形、輔導資料、影音QRcode(如：語料、行為表徵、學習樣態…)、學習/成績表現、質性學習資料佐證(作業單、考卷、聯絡簿等)、學習資源(學習扶助、安親班、補習、家教、才藝等)及家庭支持情形

	校內資源投入
	1. 進行學習扶助或相關補救教學、課後照顧等
2. 轉介相關資源，如輔導系統介入、特教諮詢、家庭諮詢等
3. 必要時協助就醫諮詢
參考表件：
1. 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初級輔導介入成效評估表
2. 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二級教學輔導介入成效紀錄表
3. 教師教學與班級經營策略表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特教通報網報名鑑定安置線上系統、校內鑑定評估人員派案

	初篩
	1. 檢核表：語言障礙轉介初篩檢核表、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初級輔導介入成效評估表
2. 基本學業技能測驗(請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注音符號、識字、閱讀、書寫、數學
3. 有情緒行為或注意力問題，建議選用相關工具：情緒障礙量表(第二版)、問題行為篩選量表(家長/教師版)、學前至九年級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行為特徵篩檢量表(家長/教師版)、電腦化注意力診斷測驗



	請依照國民小學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語言障礙組)檢附相關文件



	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1. 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相關評估工具：
(1) 修訂學前/學齡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
(2) 華語兒童理解與表達詞彙測驗
(3) 兒童口語理解測驗
(4) 學前幼兒與國小低年級兒童口語語法能力診斷測驗
2. 選用智力測驗(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
(1)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魏氏幼兒智力量表
(2) 簡易個別智力量表
(3) 托尼非語文智力測驗+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語文)
(4) 學前幼兒認知發展診斷測驗
3. 質性資料蒐集：含語料、觀察、訪談等。
4. 基本學業技能測驗(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為釐清個案核心困難和能力表現，可加做其他測驗進行佐證
5. 鑑定期應持續蒐集質性資料：觀察、訪談(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教師)是否有動機因素問題、相關資料蒐集、檢附學習扶助或補救教學之量化/質性資料佐證…
6. 有情緒行為或注意力問題，建議選用相關適應量表： 
(1) 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測驗ADHDT       (3)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
(2) 學生適應調查表(家長版)(教師版)        (4)學生行為評量表(家長版)(教師版)


[bookmark: _Hlk138888016]             
	初判


 


	綜合研判


 不符合語言障礙鑑定基準
非特生
疑似生
有特教需求轉其他障別
持續投入相關支持資源如學習扶助、學習輔導等並持續追蹤輔導

擬定疑似生
服務計畫


符合鑑定基準


	語言障礙


 


	教育安置







表八：肢體障礙組【具備以下條件(擇一即可)】
1、 具有效年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並以肢體障礙為主要障礙，且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2、 持有立案醫院或專科醫師開立肢體障礙診斷證明，且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導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發現適應(學習、生活或社會)困難之學生


	學校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
	醫院報告、身障證明、成長史有無特殊情形、輔導資料、影音QRcode(如：生活適應現況、動作表現、學習樣態…)、輔具資源、無障礙環境評估、學習/成績表現、質性學習資料佐證(作業單、考卷、聯絡簿等)、學習資源(學習扶助、安親班、補習、家教、才藝等)及家庭支持情形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特教通報網報名鑑定安置線上系統、校內鑑定評估人員派案



	請依照國民小學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肢體障礙組)檢附相關文件



	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1. 質性資料蒐集(含觀察、訪談、學習需求、環境調整需求等)
2. 有學習需求請加做智力測驗、基本學業技能測驗
3. 有情緒行為或注意力問題請加做相關評估工具



	初判



               

	綜合研判


不符合肢體障礙鑑定基準


符合鑑定基準

	肢體障礙
(註明上肢、下肢、左側、右側、四肢或病名)


非特生
有特教需求轉其他障別




持續投入相關支持資源如學習扶助、學習輔導等並持續追蹤輔導

	教育安置






表九：腦性麻痺組【具備以下條件(擇一即可)】
1、 具有效年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並以腦性麻痺為主要障礙，且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2、 持立案醫院或專科醫師開立腦性麻痺診斷證明，且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導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發現適應(學習、生活或社會)困難之學生


	學校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
	醫院報告、身障證明、成長史有無特殊情形、輔導資料、影音QRcode(如：生活適應現況、動作表現、學習樣態…)、輔具資源、無障礙環境評估、學習/成績表現、質性學習資料佐證(作業單、考卷、聯絡簿等)、學習資源(學習扶助、安親班、補習、家教、才藝等)及家庭支持情形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特教通報網報名鑑定安置線上系統、校內鑑定評估人員派案/特殊派案(在家教育)



	請依照國民小學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腦性麻痺組)檢附相關文件



	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1. 質性資料蒐集(含觀察、訪談、學習需求、環境調整需求等)
2. 有學習需求請加做智力測驗、基本學業技能測驗
3. 有情緒行為或注意力問題請加做相關評估工具



	初判




               
	綜合研判


不符合腦性麻痺鑑定基準

符合鑑定基準

	腦性麻痺


有特教需求轉其他障別
非特生




	教育安置


持續投入相關支持資源如學習扶助、學習輔導等並持續追蹤輔導





表十：多重障礙組【具備以下條件(擇一即可)】
1、 具有效年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並以多重障礙為主要障礙，致影響學習。
2、 持衛生福利部認定鑑定醫院開立兩種以上不具連帶關係造成之障礙診斷證明，致影響學習。

導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發現適應(學習、生活或社會)困難之學生


	學校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
	醫院報告、身障證明、成長史有無特殊情形、輔導資料、影音QRcode(如：生活適應現況、動作表現、學習樣態…)、輔具資源、無障礙環境評估、學習/成績表現、質性學習資料佐證(作業單、考卷、聯絡簿等)、學習資源(學習扶助、安親班、補習、家教、才藝等)及家庭支持情形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特教通報網報名鑑定安置線上系統、校內鑑定評估人員派案/特殊派案(在家教育)



	請依照國民小學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多重障礙組)檢附相關文件



	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1. 質性資料蒐集(含觀察、訪談、學習需求、環境調整需求等)
2. 有學習需求請加做智力測驗、基本學業技能測驗
3. 有情緒行為或注意力問題請加做相關評估工具


                                                               
	初判




               不符合多重障礙鑑定基準

	綜合研判



符合鑑定基準

	多重障礙


有特教需求轉其他障別
非特生



	教育安置



持續投入相關支持資源如學習扶助、學習輔導等並持續追蹤輔導







表十一：身體病弱組【具備以下條件(擇一即可)】
1、 具有效年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且體能衰弱，需長期療養，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2、 持相關專科醫師所開立之一年內診斷證明或病歷資料，且體能衰弱，需長期療養，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提出鑑定需求



	學校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
	醫院報告、身障證明、醫療史蒐集、成長史有無特殊情形、出缺席紀錄、輔導資料、影音QRcode(如：生活適應現況、動作表現、學習樣態…)、輔具資源、無障礙環境評估、質性學習資料佐證(作業單、考卷、聯絡簿等)及家庭支持情形



	緊急、非鑑定期程內
	鑑定期程內

	1. 請發文至教育局特教科專案申請(註明專案理由)。
2. 校內鑑定評估人員派案/特殊派案(在家教育)
3. 特教通報網待下次鑑定期程再補提報鑑定安置
	1.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
2. 特教通報網報名+鑑定安置線上系統
3. 校內鑑定評估人員派案/特殊派案(在家教育)

	
	


	請依照國民小學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身體病弱組)檢附相關文件



	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1. 質性資料蒐集(含觀察、訪談、學習需求、環境調整需求等)
2. 有學習需求請加做智力測驗、基本學業技能測驗
3. 有情緒行為或注意力問題請加做相關評估工具



	初判




               
	綜合研判


不符合身體病弱鑑定基準
非特生
有特教需求轉其他障別
持續投入相關支持資源如學習扶助、學習輔導等並持續追蹤輔導

符合鑑定基準

	身體病弱





	教育安置








表十二：其他障礙組【具備以下條件(擇一即可)】
1、 具有效年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且在學習與生活有顯著困難，其障礙類別無法歸類於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第三條至第十三條。
2、 持相關專科醫師所開立之一年內診斷證明或病歷資料，且在學習與生活有顯著困難，其障礙類別無法歸類於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第三條至第十三條。
導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發現適應(學習、生活或社會)困難之學生


	學校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
	醫院報告、身障證明、醫療史、成長史有無特殊情形、出缺席紀錄、輔導資料、影音QRcode(如：語料、行為表徵、學習樣態、生活適應表現…)、輔具資源、無障礙環境評估、學習/成績表現、質性學習資料佐證(作業單、考卷、聯絡簿等)、學習資源(學習扶助、安親班、補習、家教、才藝等)及家庭支持情形

	校內資源投入
	1. 進行學習扶助或相關補救教學、課後照顧等
2. 轉介相關資源，如輔導系統介入、特教諮詢、家庭諮詢等
3. 必要時協助就醫諮詢
參考表件：
1. 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初級輔導介入成效評估表
2. 桃園市國民小學適應困難學生二級教學輔導介入成效紀錄表
3. 教師教學與班級經營策略表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特教通報網報名鑑定安置線上系統、校內鑑定評估人員派案



	請依照國民小學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其他障礙組)檢附相關文件



	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1. 質性資料蒐集(含觀察、訪談、學習需求、環境調整需求等)
2. 有學習需求請加做智力測驗、基本學業技能測驗
3. 有情緒行為或注意力問題請加做相關評估工具



	初判





               
	綜合研判


不符合其他障礙鑑定基準

符合鑑定基準

非特生
有特教需求轉其他障別

	其他障礙





	教育安置


 持續投入相關支持資源如學習扶助、學習輔導等並持續追蹤輔導

表十三：不分類送件(排除自閉症、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腦性麻痺、身體病弱)-升小一跨階段特殊需求學生【具備以下條件(擇一即可)】
1、 具有效年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且在知覺、動作、認知、語言溝通、社會情緒或生活自理等方面之發展較同年齡者顯著落後。
2、 持衛生福利部認定鑑定醫院或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開立診斷證明，且在知覺、動作、認知、語言溝通、社會情緒或生活自理等方面之發展較同年齡者顯著落後。
3、 因生理、心理或社會環境因素，在知覺、動作、認知、語言溝通、社會情緒或生活自理等方面之發展較同年齡者顯著落後。
幼兒園教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發現適應(學習、生活或社會)困難之學生


	學校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
	醫院報告、身障證明、醫療史、成長史有無特殊情形、出缺席紀錄、巡輔紀錄(有則必附)、專團服務紀錄(有則必附)、影音QRcode(如：語料、行為表徵、學習樣態、生活適應表現…)、輔具資源、無障礙環境評估、質性學習資料佐證(作業單、繪圖本、聯絡簿等)、學習資源(家教、才藝等)及家庭支持情形

	校內資源投入
	1. 進行教學介入
2. 轉介相關資源，如特教諮詢、家庭諮詢等
3. 必要時協助就醫諮詢
參考表件：桃園市升小一不分類轉介前輔導紀錄表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特教通報網報名鑑定安置線上系統、學區國小鑑定評估人員派案

	初篩
	1. 檢核表：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學前幼兒發展篩選量表、嬰幼兒全面發展量表
2. 有情緒行為或注意力問題，建議選用相關工具：情緒障礙量表(第二版)、學前至九年級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行為特徵篩檢量表(家長/教師版)、電腦化注意力診斷測驗



	請依照國民小學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升小一不分類組)檢附相關文件



	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1. 選用智力測驗(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
(1) 魏氏幼兒智力量表
(2) 簡易個別智力量表
(3) 托尼非語文智力測驗+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語文)
(4) 學前幼兒認知發展診斷測驗
	2. 選用適應行為量表(視個案需求適性選用)：
(1) 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第二版)
(2)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幼兒第三版)


	3. 若觀察受試者具有自閉症核心特質行為表現/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異常/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能力顯著低落，並造成學習及生活適應顯著困難，建議依照該組別進行評估。
	4. 質性資料蒐集(含觀察、訪談)



                                    







初判


不符合鑑定基準
綜合研判

 非特生

 符合鑑定基準

有特教需求轉其他障別
疑似生

身心障礙學生


                      

擬定疑似生
服務計畫

持續投入相關支持資源如學習扶助、學習輔導等並持續追蹤輔導
教育安置







表十四：放棄特教服務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組)放棄特教服務流程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提出放棄特教服務、填寫放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聲明書



學校召開特推會
並檢附特推會會議紀錄
	
(1) 特教通報網提報鑑定安置-放棄特教服務
(2) 線上鑑定安置提報系統提報
(3) 按照梯次特殊派案日期送件至特教資源中心/情支中心



                                           
◆學校應檢具下列資料：
[bookmark: _Toc177988432]1.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放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聲明書。
2.桃園市放棄特教服務特推會會議紀錄。


教育局發文、通報網接收學生

	


障礙原因消失：
1. 鑑輔會安置為「非特教學生」。
2. 學校於通報網接收後，學生的資料將消失不見。
仍具障礙身分，但放棄特教服務：
1. 鑑輔會安置為「身障生」，但放棄特教服務。
2. 學校於通報網接收後，學生的資料會在放棄服務學生區。










      
若學生資料要於通報網中移除：
1. 新增及填寫轉銜表
2. 轉銜原因請選放棄接受特教服務
3. 至放棄服務學生區異動學生–異動原因
請選放棄接受特教服務











附件四、重新安置(具備以下條件) 
    設戶籍於桃園市(具居住事實)且設學籍於桃園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小學之國小1年級至國中9年級學生，業經本市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但欲申請改變特教安置班型或服務者。
桃園市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申請重新安置流程
特教班(含特殊學校)→普通班接受資源班服務/不分類巡迴輔導
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或學校提出重新安置需求



	校內特教推行委員會召開安置及輔導會議：依據IEP擬訂輔導介入方案

	1.分析學生優勢、待加強能力和
現況適應表現                               擬訂輔導介入方案並有會議紀錄
2.討論介入調整策略







逐月召開個案會議檢討介入成效，滾動式修正介入策略，
至少連續介入三個月





[bookmark: _Hlk190692567][bookmark: _Hlk190692568][bookmark: _Hlk190692569][bookmark: _Hlk190692570]送交特教推行委員會審議



       　　整體能力提升、適應狀況改善                 整體能力、適應狀況未改善、
維持原安置
依照期程
特殊教育通報網通報




註
(1)【安置及輔導會議紀錄】：
分析個案現況能力、適應狀況及轉安置需求，討論教育支持策略及執行所需資源，完成輔導介入方案。
(2)【個案會議紀錄】：
各領域授課教師分享介入成效，共同討論個案所需調整之策略。
(3)【輔導介入方案(含各領域授課教師之輔導介入紀錄)】：依據個案會議之建議滾動式修正介入策略。

	繳件至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情支中心

	1. 列出重新安置原因
2. 輔導B表
3. 個別化教育計畫(含轉銜計畫)
4. 繳交*【安置及輔導會議紀錄】、【個案會議紀錄】、【輔導介入方案(含各領域授課教師之輔導介入紀錄)】
5. 特推會會議紀錄
6. 特殊教育學生重新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情支中心進行資料審查



升小一
疑似特殊需求
可申請類組


不分類


肢體障礙、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


聽覺障礙、視覺障礙


自閉症



國中小在校生
疑似特殊需求
可申請類組


學習障礙


自閉症


情緒行為障礙


  肢體障礙、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其他障礙


語言障礙


多重障礙


視覺障礙、聽覺障礙


智能障礙


